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 

教育部109年7月21日臺教學（五）字第1090097594B號令修正發布，並自發布日施行。 

一、霸凌定義：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 

    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 

    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 

    、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 

    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二、學校應加強校長及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及責任之認知； 

    學校校長、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 

    應發揮樂於助人、相互尊重之品德。 

    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校長及教職員工間、班 

    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三、學校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 

    理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 

    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 

    考。 

四、主管機關及學校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校長及教職員工 

    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輔導，並就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 

    活，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 

五、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以正向輔導管教方式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 

    互幫助、關懷、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 

    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主動關懷、覺察及評估學生間人際互動情形，依權責進行 

    輔導，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校長及教職員工應具備校園霸凌防制意識，避免因自己行為致生霸凌事件， 

    或不當影響校園霸凌防制工作。 


